
附件 

品牌汽车经营企业备案审核程序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品牌汽车经营企业的备案审核工作，规范审核程序，提高工作

效率，提供优质服务，根据《行政许可法》、《汽车品牌销售管理实施办法》等有

关法律、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品牌汽车备案审核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照法定

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进行。 
 
品牌汽车备案审核的有关法规、政策以及审核工作受理的条件、程序等文件和规

定，应及时在国家工商总局的“红盾信息网＂及办公接待场所进行公示。 
 
第三条   市场规范管理司重要商品市场管理处负责品牌汽车经营企业申请备案

的审核工作。加强对备案的品牌汽车经营企业及汽车市场的监督管理。 
 
第四条   对品牌汽车总经销商和品牌汽车经销商申请备案的材料，按以下内容

进行审核： 
 
一、申报品牌汽车总经销商备案材料 
 
（一）申请报告 
 
（二）该品牌汽车生产企业的授权证明 
 
1、该品牌汽车生产企业的有关登记注册证明 
2、该品牌汽车的商标注册情况或许可使用情况、外观中文标识 
3、与该品牌汽车生产企业签定的授权合同 
 
（三）企业营业执照 
 
（四）授权品牌汽车经销商统一使用的店铺名称、标识及商标 
 
（五）授权品牌汽车经销商的合同样本 
 
（六）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进口汽车品牌总经销商除提供上述备案材料外，还应提供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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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汽车进口的证明。 
 
二、申报品牌汽车经销商备案材料 
 
（一）企业营业执照 
（二）品牌汽车供应商的授权证明 
（三）售后服务措施（退赔、更换、维修、保养等内容）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第五条   对符合规定形式、材料齐全、手续完备的申请应当及时受理；申请材

料内容不齐全或不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及时向申请人提出更正意见；不予受理

申请备案的，应说明理由和依据。 
 
不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备案事项无关的技术资料或其他材料。             
 
第六条   品牌汽车经营企业备案审核工作坚持书面审查和实地核查相结合的原

则。书面审查主要是审查企业申请材料是否符合备案内容的条件和要求；实地核

查是指总局委托相关的省级工商行政管理局，对申请材料的有关内容的真实性进

行调查核实。 
 
根据实际情况，必要时，市场规范管理司可直接派人会同相关的省级工商行政管

理局进行实地核查。 
 
第七条   对每份申请材料应指定审查人员。审查人员应对申请材料认真进行审

查，自受理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初审意见，报处长复审；处长三日内提出复审意见

报分管副司长审核。 
 
第八条   经分管副司长同意后，提交司长办公会议讨论，作出是否予以备案的

意见。 
 
第九条   对符合备案条件的申请，由司长签字报总局领导批准。准予备案的，

应及时发文公布备案企业名单。 
 
第十条   工作人员办理行政许可，做到热情接待，按规定办事。不得越权审批、

以权谋私；不得索取或者收受当事人的财物，不得谋取其他利益。 
 
违反上述规定的，由市场规范管理司及时报告总局领导或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

关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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